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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主席、江被提名人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檢察長，延續我第一

輪的發言，為什麼我跟您說整個冤案重啟的機制，開啟的那個開關由檢察長個人把

持是非常危險的事情？您針對鄭性澤的案子提起再審，老實說，我給你高度的肯

定，但是您知不知道在您之前，已經有高檢署的檢察官認為鄭性澤的案子是有問題

的？他們要提再審，但是當時的檢察長不同意，結果沒有做，這件事情您知道嗎？ 

主席：請被提名人江惠民先生答復。 

 

江惠民先生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不清楚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那個檢察官甚至找了平冤的律師，就在你們台中地方法院和地檢署的

那個空間，找他們下去喝咖啡，說：「我們知道這個案子有問題，但是檢察長不願

意提，我們也沒有辦法。」是等到您上任的時候這個案子才開啟，檢察長，我相信

未來你一定會通過同意權的行使，你可不可以答應大家一件事情，這個機制的啟動

重新檢討，不要再讓這個權限握在少數人的手上，變成一個沒有辦法審查的黑箱，

可以嗎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我願意朝這個方向來努力，但這可能會牽涉到部裡面的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沒有關係，您只要答應我，你一定會跟部長好好地講這件事情，如果

部長不願意做，那是部長的責任，但是作為一個最高檢察總長，您表現出來的態度

對國人重新拾起對檢察機關的信心是很有意義的。檢察長，您願不願意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可以，我贊同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好。第二個，蕭明岳的案子你打算怎麼處理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蕭明岳案件現在不在台中高分檢，據我瞭解好像已經遞到高檢署那

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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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國昌：未來您當檢察總長，可不可以承諾大家這個案子要毋枉毋縱？你看那

個帶子，他等於是受到不正當誘導的詐騙才供出來，如果他有冤屈…… 

 

江惠民先生：跟委員報告，這個案子實質面的問題，我們暫且不去探討它，但我認

同這個案子可以進入那個小組裡面去檢討看看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好。第二個，我知道您在任內對推動整個廉政署出力非常的多。現在

我要請教您，你對我國目前廉政懲處貪官污吏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整個司法系統的

表現滿意嗎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在我的口頭報告有提到，確實我們是有精進的空間，但是我認為一個

貪瀆案件並不是單靠肅貪辦案件就可以，他的內控機制反而更重要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這個我了解，政府機關的內控歸內控，但是一個貪官污吏必須要受到

司法應該有的制裁，這個目標你應該不會否認吧！ 

 

江惠民先生：對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您是否知道去年貪瀆罪的定罪率有多少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去年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幾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62.9%，歷年新低耶！ 

 

江惠民先生：它應該是從民國 98 年之後的統計，去年是相對低的，跟 98 年之

前相比，應該算是高啦！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你要跟那麼早以前的做比較基準嗎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沒有，剛才委員講是歷年，所以我就說這個統計數字…… 

 



黃委員國昌：您上任以後，對於提高貪瀆罪定罪率這件事情有沒有信心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我覺得有很多方向可以去做，比如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我當然知道有很多方向可以做，檢察總長這個位置非常重要。我的意

思是您可不可以跟大家承諾，這件事情你會努力地去推動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我絕對會努力推動，我會把它列為今天口頭報告事項之一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第三個，我再講一個更具體的狀況，這整個運作讓我完全看不懂，之

前台灣有一個違法吸金的游淮銀，法院判決核定應該關 14 年 6 個月，你知道他

實際關多久就出來嗎？他只關 6 年就出來了！我把整個程序寫得清清楚楚的，我

們的檢察體系要抓貪瀆，就誠如檢察長所講的是這麼不容易，結果好不容易判決確

定，最後法院定的應執行刑是 14 年 6 個月，最後只關 6 年就放出來。檢察長

認為政府這樣的展現，像有整肅貪腐的決心嗎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這個個案我不清楚，但是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其實我還有更多個案，現在我只是挑這個案子出來給檢察長看，您說

成立廉政署是要肅貪，要去打擊貪瀆不法，這些我們都支持也都同意，但是我們更

在意的是，實際展現出來的表現到底是什麼？如果這些貪官污吏在歷經這麼長的司

法過程以後，結果定執行刑 14 年 6 個月，最後關 6 年就放出來，這個體系有

問題啊！檢察長，您連承認、認知到這個體系有問題、需要改革都不願意嗎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我覺得這可能要檢討相關的法制面，看我們的肅貪政策定位在什麼地

方，要採取怎樣的法制才能夠……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以您的立場來講，您認為應該要採取怎樣的政策？可不可以跟大家

講。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我覺得這個案件本身涉及的情節到底到什麼程度，可能要做分析，我

們對假釋條件是不是有不同的考量等等之類，但是這個面對的是通案性受刑人的考



量，我想這是一個比較行政面的問題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不好意思，我的時間到了，我要尊重主席，還有其他的委員，但容我

再講最後一句話。檢察長，請您冷靜地再回去想一想，我們成立廉政署的目的是什

麼？不就是要回應國人對於貪官污吏，我們要澄清國家吏治，我們要反貪腐。我們

簽了反貪腐公約，這不就是目標嗎？但是我們在實際執行的時候，如果落實起來是

長得這個樣子的話，你應該可以同意也應該認知到，這跟我們的目標差距非常的

大，你作為一個未來的檢察總長，我個人非常卑微的建議，您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想

一想，當初的那些目標到底要怎麼落實？而不是講很空的話，說我們看整個法制

面，每個個案有不同的因素。但是呈現在國人面前的卻是一而再、再而三這樣的事

情發生，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有魄力的總長來進行改革。我們成立了廉政署，結果

我們貪瀆定罪率是近年來新低，然後看到這一些人沒有被關多久就放出來了，這樣

成立廉政署到底有什麼意義？這樣國家展現反貪腐的決心到底在哪裡？總長了解我

的意思嗎？ 

 

江惠民先生：我了解委員的意思，我認為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一項政策。 

 

黃委員國昌：今天你跟大家說值得深入探討，我也贊成，但是我更期待您上任以

後，真的有不一樣的氣象出來，讓大家對司法的改革，最起碼是從檢察端有感的，

否則我必須要很老實講，到現在，除了開了一個很大的會議，在各個層面上，國民

對司法改革是非常地失望，所以我真的要拜託檢察長，您上任以後不要辜負這個機

會，回應全體國人對司法改革的期待，謝謝。 


